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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苍南县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共同体 

结对帮扶工作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按打造“重要窗口”的新

要求、高标准，切实把牢以城带乡、以优扶弱、优质均衡、共同

发展的工作方向，通过党建统领、数字赋能、系统集成，大力推

进教共体建设，将城镇优质教育资源下沉到乡村义务教育学校，

激发乡村学校办学活力，提升乡村学校师资、管理、质量、文化

等整体水平，着力破解义务教育在均衡、质量方面“乡村弱”的

突出问题，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乡村学校与城镇学校基本达

到同一教育质量水平，让乡村孩子就近“上好学”，促进苍南县乡

村教育振兴和教育现代化。 

二、工作原则 

（一）突出重点。教共体组建重在推动镇区义务教育优质学

校与乡村或镇区义务教育学校之间的共同发展，乡村学校尤其是

乡村小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和薄弱学校列为重点帮扶对象。 

（二）因地制宜。立足区域发展需求和工作实际，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开展常态化、多样化、有实效的教育帮扶工作，

鼓励实践，积累经验，形成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可复制可推广的

教共体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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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赋能。立足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发

展的新阶段，基于苍南县全面推行“互联网+义务教育”结对帮

扶工作的基础，依托教共体智慧服务平台，在教育资源推送、大

数据精准诊断、教育质量评价、城乡教师流动管理等方面数字赋

能教共体建设。 

三、结对帮扶任务安排 

苍南县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教共体 86 所，覆盖率达 100%，

其中融合型、共建型 75 所，覆盖率 87%，协作型教共体 13 所（3

所重复）。 

（一）明确结对名单 

1.跨地区教共体结对学校：苍南县教育局与杭州市拱墅区教

育局对接，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帮扶结对校 8 所，并与杭州市拱墅

区教育局联合发文明确跨地区教共体结对学校名单及帮扶任务、

帮扶周期等。 

2.县域内教共体结对学校：由县教育局统筹，在原“互联网+

义务教育”和教共体建设基础上调整及升级，现有融合型教共体

结对校 8 所，共建型结对校 68 所。 

（二）结对帮扶周期 

本轮跨地区教共体结对学校帮扶周期原则上应与区域结对

关系周期（即“十四五”期间）一致。县域内结对帮扶，每 3 年

为 1 轮，一般结对帮扶时间不少于 2 轮。 

四、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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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教育局 

县教育局成立教共体结对帮扶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兰准凯局

长为组长，俞俊平、杨立国、李荣荣、金李胜、章锦钻王怀阳为

副组长，局办公室、人事科、机关党委、计财科、基础教育科、

学生科、督导室、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教师发展中心负责人

为成员。领导小组负责项目的总体设计和统筹管理，确保苍南县

顺利完成学校结对任务；指导推动各校开展结对帮扶工作，组织

开展督导和绩效评估，确保项目总体目标的高质量达成。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由基教科主要负责人兼任主任，教育信息中心和

教师发展中心主要负责人兼任常务副主任。 

办公室：负责将项目纳入教育局重点工作和教育工作业绩考

核，负责项目实施的定期专题宣传报道、典型推广和成果推介。 

人事科：按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要求，加强县

域内教共体内部师资的统筹管理、调配和交流。优先满足教共体

内教师的双向交流和城乡有序调动，优化教共体内各学校的师资

结构。统筹优化教共体校班子配臵，优先考虑教共体内流动到乡

镇（村）学校任教（支教）教师的职称评聘和评优评先，合理调

整教共体学校、校长及教师的绩效考核制度。在核定年度考绩奖

时对教共体核心校（校区）适当倾斜。 

融合型教共体内教师实行无障碍调配；共建型教共体的核心

校每年应当派出不低于 10%的教师到成员校任教；负责研究制订

评优评先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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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党委：指导结对校组建联合党组织，常态化开展党建共

建；引领党员干部教师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积极构建党建统

领教共体建设的工作格局。 

计财科：负责项目的相关经费预算和落实工作。对推进扎实、

成效明显的教共体，根据教育考核等实际情况，在教师培训学习、

装备配臵、项目建设和活动开展等方面予以支持，并向成员校（校

区）倾斜。 

基础教育科：牵头负责义务教育阶段项目实施的协调、指导

和统抓落实工作；牵头制订相关政策、实施方案，审核上报重要

信息、材料；召集项目推进工作例会等。 

学生科：组织指导结对校开展各类文体活动、劳动实践、研

学实践等活动。 

督导室：牵头组织对结对学校项目落实情况相关督导、通报

工作，指导开展项目的督导评估。 

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负责提供技术指导和数字教育资源

支持，负责支援与受援学校录播教室升级改造的方案设计、工程

核算；承担相关培训承办、实施管理指导、进度汇总分析、项目

工作总结等。 

教师发展中心：负责指导结对学校教学教研业务的开展；大

力推动各教共体建立名师工作室，指导乡村学校中青年教师成长；

通过乡村教师到共同体学校轮训、常态化开展教师网络研修等方

式，提高乡村教师的专业能力。研究总结教共体的教研机制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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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式。 

（二）各学区 

1.根据省市县工作要求，成立由学区主任牵头负总责、分管

主任主抓落实、相关科室和结对学校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专班，制

定详细方案，不折不扣地做好本区域的结对帮扶工作。 

2.落实本区域结对学校，具体指导、督促结对帮扶学校有序、

有效开展活动。 

3.负责本区域结对学校的工作方案实施、日常管理，配合县

教育局做好结对学校的检查考核、总结评价等工作。 

（三）结对学校 

1.制订方案，签订协议，举行结对仪式。结对学校按照一对

一的方式制订结对方案并签订结对协议，明确具体结对目标、任

务、职责分工及完成时间。 

2.落实帮扶任务。 

（1）跨地区教共体结对学校 2022 年帮扶任务应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基本任务： 

两地师徒结对：每所支援校至少安排 3 名优秀教师按 1：3

比例与受援校教师建立师徒结对关系，每组结对的师徒开展线上

或线下传授指导活动不少于 5 次； 

异地跟岗锻炼：受援校至少安排 1 名教师在支援校异地跟岗

锻炼，每名教师跟岗锻炼时间不少于 1 个月； 

线上线下示范课：每所支援校向受援校开展同步课堂或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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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示范课累计不少于 10 节； 

线上线下集体教研：每所支援校与受援校开展教师集体网络

研修或教师线下集体教研活动累计不少于 10 次； 

线上拓展课程：每所支援校向受援校共享 1 门用于课后服务

的线上拓展课程； 

学生集体交流活动：受援校、支援校间开展学生集体交流活

动（包括文体活动、劳动实践、研学实践等）不少于 1 次。 

（2）县域内教共体结对学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基本任务： 

线上线下示范课活动：融合型教共体校区间、共建型教共体

核心校与受援校间开展基于“互联网+义务教育”基础的城乡同

步课堂或线下示范课，每年不少于 2 门学科，累计不少于 20 节。 

线上线下教研活动：融合型教共体校区间、共建型教共体核

心校与成员校间开展教师线上线下研修不少于 12 次。 

教共体教师交流：融合型教共体内校区间教师实现无障碍流

动；共建型教共体的核心校每年应当派出不低于 10%的教师到成

员校任教。 

师徒结对：每所支援校至少安排 3 名优秀教师按 1：3 比例

与受援校教师建立师徒结对关系，每组结对的师徒开展线上或线

下传授指导活动不少于 5 次。 

五、工作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结对校高度重视，主要领导要亲自

研究部署、推动落实；各业务科室分工协作，确保教共体工作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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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推进。各校在教共体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困难和问题，及时向

教育局报告，会同有关部门快速协调解决。 

（二）加强跨地沟通。支援校与受援校之间要建立畅通高效

的协调机制。教育局各职能科室要加强跨地统筹协调和指导，及

时协调解决两地同步课堂交互设备配臵和技术调试，确保跨地区

帮扶活动顺利开展。 

（三）落实经费保障。各校做好经费预算，切实保障落实省

政府民生实事所需的设施经费、工作经费等。 

（四）加强宣传力度。积极挖掘和培树典型，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教共体经验做法，多层次、全方位开展宣传，提升教共

体的影响力，推动区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增强人民群众的

教育获得感，共享共富成果。 

 

附件：1.苍南县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名单汇总表 

2.2022年苍南县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共同体结对帮扶项 

目工作行事历 

3.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 苍南县教育局关于跨地区教 

共体结对学校及帮扶民生实事任务的通知 

4.苍南县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量化考核细则 

5.苍南县义务教育阶段跨地区教共体量化考核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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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苍南县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名单汇总表 
序

号 
学段 

核心校 成员校 教共体 

模式 

组建 

时间 
备注 

（校区）名称 （校区）名称 

1 小学 县江滨实验小学 灵溪镇渎浦小学 融合性 2021 县核验 

2 小学 马站小学 马站镇第二小学 融合性 2021 县核验 

3 小学 桥墩小学 桥墩镇第二小学 融合型 2021 县核验 

4 初中 灵溪镇第一中学 灵溪镇第十中学 融合性 2021 县核验 

5 小学 矾山镇第一小学 
矾山镇第二小学 融合性 2022 县核验 

凤阳畲族乡学校 共建型 2019 县核验 

6 小学 钱库小学 望里镇第三小学 共建型 2020 县核验 

7 小学 县第一实验小学 灵溪镇第五小学 共建性 2021 县核验 

8 小学 县第三实验小学 灵溪镇第七小学 共建型 2021 县核验 

9 小学 县外国语学校 
灵溪镇灵江学校 共建型 2021 县核验 

桥墩镇五凤学校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10 小学 县站前小学 
霞关镇南坪小学 共建性 2022 县核验 

霞关镇学校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11 小学 灵溪镇第二小学 
藻溪镇小学 共建型 2021 县核验 

莒溪镇小学 共建型 2020 县核验 

12 小学 灵溪镇第三小学 
桥墩镇腾垟学校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赤溪镇龙沙学校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13 小学 宜山小学 宜山镇第二小学 共建型 2021 县核验 

14 小学 县第二实验小学 
宜山镇第三小学 共建型 2021 县核验 

马站镇蒲城学校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15 小学 钱库镇第三小学 望里镇第二小学 共建型 2021 县核验 

16 初中 灵溪镇第三中学 藻溪镇初级中学 共建型 2021 县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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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学段 

核心校 成员校 教共体 

模式 

组建 

时间 
备注 

（校区）名称 （校区）名称 

灵溪镇凤池学校 共建型 2020 县核验 

17 初中 灵溪镇第四中学 灵溪镇第八中学 共建型 2021 县核验 

18 初中 钱库镇第一中学 
望里镇初级中学 共建型 2021 县核验 

钱库镇仙居学校 共建型 2019 县核验 

19 初中 钱库镇第二中学 钱库镇第四中学 共建型 2021 县核验 

20 初中 马站镇第一中学 沿浦镇初级中学 共建型 2021 县核验 

21 初中 桥墩镇第一中学 莒溪镇初级中学 共建型 2020 县核验 

22 小学 县少年艺术学校 赤溪镇小学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23 小学 灵溪镇第一小学 霞关镇澄海小学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24 小学 灵溪镇第四小学 矾山镇埔坪学校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25 小学 钱库镇第二小学 钱库镇新安第一小学 共建型 2020 县核验 

26 小学 望里镇第一小学 岱岭畲族乡学校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27 小学 金乡镇第二小学 金乡镇石砰学校 共建型 2020 县核验 

28 小学 金乡小学 灵溪镇观美小学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29 初中 县民族中学 灵溪镇华阳学校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30 初中 灵溪镇第二中学 赤溪镇初级中学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31 初中 宜山一中 灵溪镇第十一中学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32 初中 金乡镇第二中学 炎亭镇学校 共建型 2019 县核验 

33 初中 金乡镇第三中学 大渔镇学校 共建型 2019 县核验 

34 初中 灵溪镇南水头学校 南宋镇初级中学 共建型 2022 县核验 

35 小学 杭州市小河小学 灵溪镇沪山小学 
跨地区/协

作型 
2022 省核验 

36 小学 杭州市星澜小学 南宋镇小学 
跨地区/协

作型 
2022 省核验 

37 小学 杭州市求知小学 沿浦镇小学 
跨地区/协

作型 
2022 省核验 



 

－10－ 

序

号 
学段 

核心校 成员校 教共体 

模式 

组建 

时间 
备注 

（校区）名称 （校区）名称 

38 小学 杭州市朝晖实验小学 金乡镇第三小学 
跨地区/协

作型 
2022 省核验 

39 小学 杭州市胜蓝实验小学 钱库镇第三小学 
跨地区/协

作型 
2022 省核验 

40 小学 
杭州市第十四中学附

属学校 
灵溪镇渡龙学校 

跨地区/协

作型 
2022 省核验 

41 初中 杭州市长阳中学 县江南实验中学 
跨地区/协

作型 
2022 省核验 

42 初中 杭州市朝晖中学 矾山镇第一中学 
跨地区/协

作型 
2022 省核验 

43 小学 龙湾区永昌一小 钱库镇新安第二小学 协作型 2019 市核验 

44 小学 龙湾区实验小学 桥墩镇小学 协作型 2019 市核验 

45 小学 龙湾区永兴一小 金乡镇第四小学 协作型 2020 市核验 

46 小学 龙湾区状元一小 马站镇第二小学 协作型 2020 市核验 

47 小学 中通国际学校 钱库镇第四小学 协作型 2020 市核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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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2 年苍南县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共同体结对帮扶项目工作行事历 
时间 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 核验依据 进度值 

1 月 谋划和部署 2022 年工作任务，确定结对学段及名额 基教科   

2 月 

1.按年度目标，与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做好对接，确定跨地区教共体的结

对学校名单（8 所） 
基教科、相关学校  30% 

2.确定县域内结对名单（83 所） 基教科、相关学校   

3.出台县域结对帮扶工作方案，明确帮扶任务、帮扶周期等 基教科   

4.成立教共体工作领导小组并明晰职责 办公室、基教科   

3 月 

1.与杭州市拱墅区教育局联合发文，公布结对名单及帮扶任务、帮扶周期 教育局基教科 文件颁布  

2.确定县域内结对名单（83 所）并发文 基教科 文件颁布  

3.召开中小学教共体结对帮扶工作动员部署会 相关科室、结对学校   

4.教育局及学校负责人等参加的跨地区教共体学校结对仪式（3 月 15 日

前）。 

教育局相关科室、跨地区

教共体结对学校、2022

年新增结对校（含结对关

系升级校） 

签订协议、留存现场照

片并上传学校空间 
40% 

5.结对校按 1：3 比例确定师徒结对名单（至少 3 组），并完成结对协议签

订。 
跨地区教共体结对学校 

签订协议、留存现场照

片、报道并上传学校空

间 

 

6.开展结对帮扶校负责人、分管科室及技术操作人员培训（3 月 15 日前）。 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留存现场照片  

7.完成教共体结对帮扶技术环境建设，并保证调试成功（3 月 15 日前）。 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网络检查  

8.全面开通浙江“之江汇”教育广场网络空间，完成新增及变更教共体结对

校录入（3 月 15 日前）。 
教育技术装备中心 网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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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 核验依据 进度值 

9.受援校主动对接支援校，提交帮扶诉求，确定同步课堂示范课科目、上

课时间、结对班级、任教老师、线上线下集体教研内容、时间等具体操作

细节。 

结对学校   

10.结对校提交结对帮扶计划并完成大课表录入。（帮扶计划需包含同步课

堂、送交下乡、线上线下集体教研、师徒结对、异地跟岗锻炼、课后服务

课程、学生集体交流等）。 

基教科、装备站、跨地区

教共体结对学校 
提交计划、网络检查  

11.参加市义务段参与跨地区教共体的结对学校校长培训。 跨地区教共体结对学校   

4 月 

至 

5 月 

1.结对学校开展实质性、常态化帮扶任务： 

①全面开展同步课堂或线下送教下乡示范课，不少于 10 节； 

②全面开展线上集体网络研修或线下集体教研活动，不少于 10 次； 

③师徒开展线上或线下传授指导活动，1：3 结对，指导活动不少于 5 次； 

④受援校至少已安排 1 名教师在支援校异地跟岗锻炼，每名教师跟岗锻炼

不少于 1 个月； 

⑤支援校向受援校共享 1 门用于课后服务的线上拓展课程； 

⑥受授校、支援校间开展学生集体交流活动（包括文体活动、劳动实践、

研学实践等）不少于 1 次。 

⑦支援校在受援校挂牌设立名师工作室（加分项） 

⑧支援校教师到受援校参加支教活动（加分项） 

跨地区教共体结对学校 

每项任务注意收集照

片、视频、报道及各类

文档材料作为佐证材

料，并上传学校空间。 

 

1.结对学校开展实质性、常态化帮扶任务： 

①全面开展同步课堂或线下送教下乡示范课不少于 20 节； 

②全面开展线上线下集体研修不少于 12 次； 

③全面开展线上或线下传授指导活动不少于 5 次； 

④共建型支援校选派至少 1 名优秀教师支援受援校，融合型结对校实现教

师无障碍交流。 

融合型、共建型结对校 

每项任务注意收集照

片、视频、报道及各类

文档材料作为佐证材

料，并上传学校空间及

之江汇教共体平台。 

 

2.教研员深入结对学校开展帮扶活动的指导与把脉。 教师发展中心   

3.开展教共体结对帮扶工作中期视导督导、评估评价。 
基教科、督导室、教育技术

装备中心、教师发展中心 

各平台录入，网络及实

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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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主要内容 责任单位 核验依据 进度值 

3.学校至少完成其中 3 项任务。 跨地区教共体结对学校  80% 

6 月 
1.结对学校开展实质性、常态化帮扶任务，8 所学校完成年度结对任务。 跨地区教共体结对学校  100% 

2.跟踪、指导、挖掘、培育典型校，提炼优秀区域案例和学校案例。 所有结对校   

9-10 月 

1.所有学校完成年度结对任务，完成智慧云平台、学校空间、之江汇教共

体平台照片、视频、报道、文档等佐证材料录入，各校查漏补缺。 

 

所有结对校 

 

照片上传须知：同步课

堂需是上课照片；线上

教研需结对校教研照

片，线下教研需现场教

研照片，各平台录入，

网络及实地检查 

100% 

2.开展教共体结对帮扶工作全面视导督导、评估评价。 

基教科、督导室、教育技

术装备中心、教师发展中

心 

  

3.开展县区域案例和学校案例评比。 
基教科、教师发展中心、

结对学校 
  

11 月 
组织开展县（市、区）间各类教共体工作对调互检，做好省民生实事项目

实地评估准备。 
相关科室、结对学校   

12 月 总结年度工作 相关科室、结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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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苍南县城乡义务教育共同体量化考核细则 

 

一、考核指标及分值（100 分） 

1.开展线上教学活动（30 分）。 

融合型教共体校区间、共建型教共体核心校与受援校间开展

基于“互联网+义务教育”基础的城乡同步课堂，每年不少于 2

门学科，累计不少于 20 节。 

每组结对校按学年开设同步课堂的 10%推选优秀示范课，提

交同步课堂视频、教案、课件至基础教育科，由教育局教共体领

导小组审核确认后，颁发县级公开课证书；授课教师开设 3 节以

上同步课堂，经学校申请，提交同步课堂视频、教案、课件至学

区审核，学区汇总后报送基础教育科，由教育局教共体领导小组

审核确认后，颁发县级公开课证书，同一教师同一学年不得重复

申请。 

2.开展线上线下教研活动（18 分）。 

融合型教共体校区间、共建型教共体核心校与成员校间开展

教师网络研修和线下教研不少于 12 次。 

3.推进教共体教师交流（6 分）。 

县教育局按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要求，加强县

域内教共体内部师资的统筹管理、调配和交流。优先满足教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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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教师的双向交流和城乡有序调动，优化教共体内各学校的师资

结构。融合型教共体内校区间教师实现无障碍流动；共建型教共

体的核心校每年应当派出不低于 10%的教师到成员校任教。协作

型教共体根据学科要求，指派一定数量教师到乡村学校支教。大

力推动各教共体建立名师工作室，指导乡村学校中青年教师成长；

通过乡村教师到共同体学校轮训、常态化开展教师网络研修等方

式，提高乡村教师的专业能力。 

各校需提前报备交流教师名单，经教共体领导小组审核确认

后，交流支援的教师视为支教教师。 

4.师徒结对活动（15 分） 

每所支援校至少安排 2-3 名优秀教师按 1：3 比例与受援校教

师建立师徒结对关系，每组结对的师徒开展线上或线下传授指导

活动不少于 5 次； 

各校需提交师徒结对名单，经教共体领导小组审核确认后，

结对师傅颁发县级指导师聘书。 

5.群众满意度测评（25 分）。群众满意度测评达到 90%，得

基本分 15 分。 每提高（降低 ）1%，加（减）1 分。 

二、考核结果及运用 

教育共同体工作考核结果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根

据教育共同体工作考核结果评选出城乡教育共同体先进集体及先

进个人，在学校教师综合考核中给予适当加分。 

学校在教共体工作中态度敷衍、不积极主动、不按规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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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任务、在上级考核中被扣分或造成不良后果的学校，在学校

及校长年度考核中一票否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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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苍南县义务教育阶段跨地区教共体量化考核细则 

一、考核指标及分值（100 分） 

1.两地师徒结对（10 分） 

每所支援校至少安排 3 名优秀教师按 1：3 比例与受援校教

师建立师徒结对关系，每组结对的师徒开展线上或线下传授指导

活动不少于 5 次； 

2.异地跟岗锻炼（10 分） 

受援校至少安排 1 名教师在支援校异地跟岗锻炼，每名教师

跟岗锻炼时间不少于 1 个月； 

3.线上线下示范课（10 分） 

每所支援校向受援校开展同步课堂或送教下乡示范课累计

不少于 10 节； 

4.线上线下集体教研（10 分） 

每所支援校与受援校开展教师集体网络研修或教师线下集

体教研活动累计不少于 10 次； 

5.线上拓展课程（10 分） 

每所支援校向受援校共享 1 门用于课后服务的线上拓展课程； 

6.学生集体交流活动（10 分） 

受援校、支援校间开展学生集体交流活动（包括文体活动、

劳动实践、研学实践等）不少于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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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按时完成任务（15 分）。 

各成员学校对照时间表按时完成各项任务得 15 分，没有按

时完成的，酌情扣分。 

8.群众满意度测评（25 分）。群众满意度测评达到 90%，得

基本分 15 分。每提高（降低）1%，加（减）1 分。 

二、考核结果及运用 

教育共同体工作考核结果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根

据教育共同体工作考核结果评选出城乡教育共同体先进集体及先

进个人，在学校教师综合考核中给予适当加分。 

学校在教共体工作中态度敷衍、不积极主动、不按规定时间

完成任务、在上级考核中被扣分或造成不良后果的学校，在学校

及校长年度考核中一票否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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